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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强化医企合作促进高端医疗设备研发

的提案

※背景情况※

生物医药是上海重点发展的先导产业，高端医疗设备

是其重要组成部分。目前国内三甲医院 CT、磁共振诊断仪、

纤维内窥镜、手术机器人、体外膜肺氧合（ECMO）等高端

医疗设备 80%以上为进口产品，不少高端医疗器械的核心部

件还不能国产化，相应诊疗过程非常依赖进口设备。医疗

设备行业亟需加大研发力度，尽快解决高端医疗设备卡脖

子问题。

医企合作是推动医疗设备创新的有效模式。作为临床

需求的提出者、诊疗创新的发明者、临床试验的执行者、

药品和医疗器械设备的使用者，医院与企业的深入合作有

助于研发开展，实现医学的进步。作为新品研发和产业化

的主体，企业依靠创新推动长久发展，也需要与医院合作

提高创新效率和产品实用性。近年来，上海推动建立产医

融合示范基地和医企对接工作机制取得一定成效。复旦大

学附属中山医院与联影医疗的战略合作助力医院获批首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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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类国家医学中心建设项目，也帮助联影 PET-CT等系列

产品走向世界。但是，医企合作研发高端医疗设备在实践

中仍然面临一些共性问题。
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
※问题及分析※

1、医务人员主动参与医企合作积极性有限。医务人员

日常医疗任务普遍繁重，时间和精力有限。现有职称评定

和公立医院薪酬体系与医务人员医疗和科研表现关系密切，

参与医企合作研发的医务人员并不能如高校、科研院所等

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那样享受国家创新创业支持鼓励政策，

一般只在成果转化后才有收益。高端医疗设备研发周期较

长，这一矛盾更为突出。

2、技术转化工作机制有待健全。当前，大量公立医院

缺乏技术转化专职机构。即使成立专职机构，其工作能力

与专业化要求也有较大差距。这导致医院对成果转化的市

场前景了解有限，如何与企业商洽也不易把握。市科委等

七部门发布的《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

案》（沪科规〔2023〕9号）提出试点单位可与第三方专业

技术转移机构合作，但市场上相关机构水平和信用参差不

齐，医院选择合作伙伴并不方便。

3、监管部门政策解读有待进一步明确。现有工作机制

下，技术转化后价值高企的情况并不罕见，因企业经营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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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导致分期支付的转化收益受损也有发生，这些都可能成

为追究医院领导或团队负责人国有资产流失责任的理由。

《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对此做了

一定指导，但文件发文和解释部门不包括国资管理、审计

和纪检监察等，医院仍希望政策解读进一步明确。
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
※建议※

1、厘清政策界限，鼓励公立医院开展医企合作。建议

上海市统筹各部门职能，做好政策解释，厘清模糊地带，

划清转化“红线”，帮助医院放下包袱开展医企合作。联

合意向企业和公立医院开展各类政策解读会，鼓励开展医

企合作与交流，催生合适的研发合作项目，并予以全过程

指导与监督。

2、为医院提供技术转移合作伙伴推荐名录。政府通过

专门部门搭建服务公司、医院、研发企业的桥梁，提高合

作效率。由政府遴选转化能力强、服务意识好、实力雄厚

的知识产权服务公司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、投资基金等第

三方机构，形成技术转移合作伙伴推荐名录。医院可从名

录中选择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，为医院提供知识产权政策

咨询和风险评估等服务，帮助医院进行项目推广和协商谈

判，提高技术转化成效。

3、加强激励，吸引医务人员积极参与医企合作。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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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参与医企合作研发的成果表现纳入医师职称评定标准。

同时，可考虑允许高校直属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享受人社

部《关于进一步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

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9〕137号）支持和鼓励科研人

员创新的有关政策。


